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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工程涉及青龙湖

镇、周口店镇、城关街道、窦店镇、西潞街道 5 个乡镇、街道共 29 个地块。工

程实施造林面积 540 亩，共栽植乔木 21114 株、灌木 6843 株、地被 26763.21m2，

同步配套修建道路 2168.24m2。

2021 年 12 月 6 日，建设单位取得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建设总

指挥部文件《关于印发“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 2022 年度建设总

体方案”的通知》（市总指发〔2021〕11 号），确定了项目名称、建设单位、主

要建设内容及前期工作内容等。

2021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开展《房

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编制单位

于 2022 年 1 月完成编制，并上报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2022 年 1 月 28 日，建

设单位取得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关于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影

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批复文号为“房水评审[2022]2 号”。

2022 年 1 月，主体设计单位北京山水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按照批

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和批复文件，修改完成项目各地块种植、设施平面图等，内

含水土保持设计。

2021 年 12 月，建设单位委托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开展本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于 2022 年 2 月成立监测项目部，进行资料收集

和现场调查，开展水土保持监测施工准备期工作，并根据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

计和现场实际情况完成了《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实施方案》。

2022 年 4 月，项目开工建设，监测单位及时跟进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完工，试运行期为 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在水土保持

监测时段 2022 年 4 月~2023 年 3 月，监测单位主要通过实地调查监测、遥感监

测和资料分析等方法开展，完成并报送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报 3 份，土石方月报

9 份，并于 2023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结论为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完

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影响评价报告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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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水土保持“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

2022 年 4 月，主体监理单位北京远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进驻现场开展

监理工作，同时负责水土保持监理工作。项目完工后，监理单位于 2023 年 1 月

完成监理总结报告，内含水土保持部分。

2023 年 6 月，由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牵头，各参建单位组成的水土保

持检查组深入工程现场，查阅工程设计、招投标文件、验收、监理、监测、质量

管理、财务结算等档案资料，核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

质量及其防治效果，全面了解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及管护责任的落实情况。经核查，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建设单位基本按照水影响评价报告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完成了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水土保持措施 3 个单位工程，3 个分部工程，154 个单元工程质量均为

合格；工程措施质量完成较好，发挥显著的水土保持作用；植物措施质量普遍良

好，保存率和成活率均在 97%以上；水土流防治指标达到了批复的水影响报告确

定的目标值，工程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目

前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责任已落实。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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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工程涉及青龙湖镇、周口店镇、城关街道、窦店镇、

西潞街道 5 个乡镇、街道共 29 个地块。

图 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类型：其它类型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工程实施绿化面积 540 亩，共栽植乔木 21114 株、灌木

青龙湖镇

西潞街道

窦店镇

周口店镇
城关街道

图 例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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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3 株、地被 26763.21m2，同步配套修建道路 2168.24m2。

项目建设范围及工程量具体情况见表 1-1、1-2、1-3。

表1-1 项目造林实施面积及任务面积表

序号 乡镇（街道） 地块面积（亩） 地块个数

1 青龙湖镇 38 3

2 周口店镇 144.5 6

3 城关街道 304.5 18

4 窦店镇 31 1

5 西潞街道 22 1

合计 540 29

表1-2 项目总面积表

小班号 乡镇 村名 面积（亩） 地块位置

1 城关街道 迎风坡村 144.5 村庄内部

2 周口店镇 辛庄 24.2 村庄内部

3 西潞街道 太平庄 22 月华南大街

4 周口店镇 良各庄 43.9 村庄内部

5 城关街道 瓜市村 8.3

6 窦店镇 芦村 31 窦芦路

7 城关街道 东街 5.7 燕房路

8 城关街道 北关 2.3 燕房路

9 城关街道 北关 3.4 燕房路

10 城关街道 北关 4.2 燕房路

11 城关街道 东街 5.4 燕房路

12 城关街道 东街 22.6 燕房路

13 城关街道 东街 13.8 燕房路

14 周口店镇 新街 33.1 村庄内部

15 周口店镇 新街 28 村庄内部

16 周口店镇 新街 10.6 村庄内部

17 城关街道 田各庄 20 顾八路

18 青龙湖镇 果各庄 4.1 阎吕路

19 周口店镇 良各庄 4.7 村庄内部

20 青龙湖镇 果各庄 31.1 阎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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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号 乡镇 村名 面积（亩） 地块位置

21 城关街道 东街 7.9 燕房路

22 城关街道 东坟 10.6 村庄内部

23 城关街道 瓜市 12.8 村庄内部

24 城关街道 马各庄 6 京周路

25 城关街道 前朱各庄 6.2 燕房东北环线

26 城关街道 东街村 4.1

27 城关街道 前朱各庄 4.7 燕房东北环线

28 城关街道 前朱各庄 22 燕房东北环线

29 青龙湖镇 大马村 2.8 村庄内部

合计 540

表1-3 项目总工程量表

类型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合计

常绿针叶乔木

1 白皮松 H1.5-1.8m 株 76

2 白皮松 H2-2.5m 株 269

3 白皮松 H4-4.5m 株 12

4 油松 H1.5-1.8m 株 3735

5 油松 H1.8-2m 株 1982

6 油松 H2.5-3m 株 549

小计 株 6463

落叶乔木

7 元宝枫 胸径 4-4.9cm 株 694

8 元宝枫 胸径 5-5.9cm 株 269

9 元宝枫 胸径 6-6.9cm 株 194

10 元宝枫 胸径 7-7.9cm 株 309

11 山楂 地径 4-5cm 株 1762

12 杜仲 胸径 4-4.9cm 株 724

13 杜仲 胸径 7-7.9cm 株 270

14 丝棉木 胸径 4-4.9cm 株 220

15 白蜡树 胸径 7-7.9cm 株 283

16 银杏 胸径 7-7.9cm 株 559

17 西府海棠 地径 4-5cm 株 502

18 紫叶矮樱 地径 4-5cm 株 14

19 紫叶稠李 地径 4-5cm 株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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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合计

落叶乔木

20 黄栌 地径 3-4cm 株 451

21 金叶国槐 胸径 4-4.9cm 株 622

22 金叶国槐 胸径 8-8.9cm 株 90

23 八棱海棠 地径 4-5cm 株 767

24 栾树 胸径 7-7.9cm 株 441

25 栾树 胸径 4-4.9cm 株 1150

26 栾树 胸径 8-8.9cm 株 314

27 国槐 胸径 4-4.9cm 株 697

28 国槐 胸径 5-5.9cm 株 521

29 国槐 胸径 7-7.9cm 株 221

30 国槐 胸径 9-9.9cm 株 146

31 红叶碧桃 地径 4-5cm 株 875

32 金叶榆 胸径 4-4.9cm 株 619

33 金叶复叶槭 胸径 4-4.9cm 株 0

34 金叶复叶槭 胸径 7-7.9cm 株 20

35 绚丽海棠 地径 4-5cm 株 1080

36 柿子 胸径 6-7cm 株 10

37 馒头柳（雄性） 胸径 7-7.9cm 株 30

小计 株 14651

乔木合计 株 21114

落叶灌木

38 连翘 高 0.8-1m 株 2630

39 毛樱桃 高 1.8-2.0m 株 171

40 木槿 高 0.8-1m 株 1453

41 紫薇 高 0.8-1m 株 395

42 金银木 高 1.2-1.5m 株 829

43 黄刺玫 高 1-1.2m 株 944

44 华北紫丁香 高 1.2-1.5m 株 113

45 红王子锦带 高 0.8-1m 株 108

小计 株 6643

常绿针叶灌木
46 沙地柏 H0.5-0.8m 株 200

小计 株 200

灌木总计 株 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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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合计

草坪及

地被类

47 马蔺 36 株/m2 m² 2224.5

48 紫花地丁 花籽 m² 4508.51

49 萱草 25 株/ m2 m² 61.5

50 大花金鸡菊 25 株/ m2 m² 133.1

51 菊类组合 花籽 m² 4719.9

52 野花组合 花籽 m² 5099.2

53 石竹 36 株/ m2 m² 332.7

54 金叶女贞篱 16 株/ m2 m² 226.3

55 大叶黄杨篱 16 株/ m2 m² 473.5

56 玉簪 25 株/ m2 m² 215.9

57 八宝景天 36 株/ m2 m² 98.1

58 野牛草 草籽 m² 8670

小计 m² 26763.21

类型 名称 单位 数量

土方工程及造

林辅助措施

整理绿化用地面积 m² 357832

有机肥 t 40.86

客土方量 m³ 13432

本杰士堆 个 1

道路工程

土地整治面积 m² 2168

1.5m 再生骨料碎石人行路 m² 1380.56

1.2m 宽透水砖人行路 m² 515.28

1.6m 宽透水砖人行路 m² 272.4

座椅 个 3

警示牌 个 6

1.1.3 工程投资

工程总投资 132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236.17 万元。

1.1.4 项目组成与布置

1.1.4.1 项目组成

本项目组成主要包括造林工程区和道路工程区。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 6 -

1.1.4.2 项目布置

（1）青龙湖镇 021、024、033 号地块

青龙湖镇共涵盖 3 个地块，总面积 38 亩，其中 021 号地块位于阎吕路东侧，

占地面积 4.1 亩；024 号地块位于阎吕路西侧，占地面积 31.1 亩；033 号地块位

于大马村村庄内部，占地面积 2.8 亩。

共计完成战略留白临时绿化 38 亩，种植乔木 1417 株、草坪及地被类

4933.3m2，在地块道路区域设置铁质标识牌 1 个。

（2）周口店镇 002、004、016、018、019、022 号地块

周口店镇共涉及 6 个地块，总面积 144.5 亩，均位于平原及山前平坦地带，

编号 002、004、016、018、019、022 号，其中 002 号地块位于辛庄村内部，004

和 022 号地位于良各庄村内部，016、018 和 019 号地位于新街村内部。

共计完成战略留白临时绿化 144.5 亩，种植乔木 6522 株、灌木 1756 株、地

被 2692m2；002 号地块内设置人行道 607m，宽度 1.5m，采用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布置 3 个成品座椅、4 个警示牌、1 个本杰士堆。

（3）城关街道 001、005、007~013、020、025~032 号地块

城关街道共有 18 个战略留白临时绿化地块，总面积 304.5 亩，均位于平原

及山前平坦地带，编号 001、005、007~013、020、025~032 号，其中 001 号地位

于迎风坡村，005 号地位于房窑路西侧，007~009、011~013、025 号地位于燕房

路东侧，010 号地位于燕房路西侧，020 号地位于顾八路西侧，029~032 号地位

于燕房东北环线东侧，026、027 号地位于村庄内部，028 号地位于京周路北侧。

共计完成战略留白临时绿化 304.5 亩，种植乔木 11352 株、灌木 4962 株、

地被 18743.31m²；设置游步道 600m，均采用透水砖铺装，其中 008 号地块步道

长 146m，宽 1.2m；009 号步道长 283.4m，宽 1.2m；007 号地块步道长 170.3m，

宽 1.6m。在 031 号地块内布置防火 1 个警示牌。

（4）窦店镇 006 号地块

窦店镇芦村 006 号地块面积 31 亩，位于窦芦 1 路南侧，属于平原区。

共计完成战略留白临时绿化 31 亩，栽植乔木 1350 株、地被 394.6m²；设置

游步道 310m，宽度 1.5m，采用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5）西潞街道 003 号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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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潞街道涉及 003 号 1 个地块，总面积 22 亩，位于太平庄。

共计完成战略留白临时绿化 22 亩，种植乔木 473 株、灌木 125 株。

1.1.5 项目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施工组织

（1）工程参建单位

工程建设单位：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

主体设计单位：北京山水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体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主体监理单位：北京远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单位：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辅助设施布置

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布设弃渣场和取土场等。

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为当地雇佣，不单独设置施工生产生活区；绿化

种植工程地形整治开挖土方就近用于回填，不单独布设临时堆土场；交通不便的

造林地块修建作业步道，均位于造林范围内，不新增临时征占地。

1.1.5.2 施工工期

项目于 2022 年 4 月开工，2022 年 12 月完工，工期 9 个月。

1.1.6 项目土石方情况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本项目建设土石方挖填总量 3.50 万 m3，其中挖方

1.08 万 m3，填方 2.42 万 m3，借方 1.34 万 m3，无弃方，借方由北京晟义通达园

林绿化公司提供。

1.1.7 项目征占地情况

本工程建设用地占地范围包括征地范围的永久占地和工程建设的临时占地。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相关工程建设资料，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36.00hm2，全部

为永久占地。原地貌占地类型为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

土地。具体占地情况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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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项目占地面积及类型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项目建设区

面积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备注
永久占地

工矿仓

储用地

商服

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其他

土地

造林

工程区
35.78 永久占地 7.25 4.90 6.41 17.22

道路

工程区
0.22 永久占地 0.07 0.15 人行道

合 计 36.00 7.25 4.97 6.41 17.37

1.1.8 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不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形地貌

房山区地处华北平原与太行山交界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

南依次为中山、低山、丘陵、岗台地和冲积平原。项目区主要山脉为大房山、大

安山、三角山、百花山、西占山等均系太行山分支，最高峰在百花山的百草畔，

海拔 2035m，最低在东南部的立教洼，海拔 26m。

项目区所选地块地处房山区平原地区，大多地势较为平坦。

1.2.1.2 气象水文

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境内，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冬季盛行西北风，寒冷干燥；夏季盛行偏南风，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少雨；春季

多风干旱。因受大陆季风和地形、地势影响，降水量在年际间和年内分布不均，

该地区多年（2000~2021 年）平均降水量平均降水量 553.5mm，其中汛期 6~9 月

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80%以上。该地区年历史最大降水量为 1069mm（1956 年），

年历史最小降水量为 316mm（1965 年）。

该地区年均气温 11.7℃，全年中冬季 1 月平均气温最低为-5.0℃，夏季 7 月

平均气温最高为 25.9℃，极端最高气温达 43.5℃（1961 年），极端最低气温-26℃

（1966 年）。汛期（6~9 月）平均最大风速为 10m/s。最大冻土深度 0.8m~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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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霜期 200 天左右。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约 1200mm。

1.2.1.3 河流水系

房山区境内共有大小河流 17 条，其中永定河、大石河、拒马河、小清河为

较大河流。除大石河发源于房山区境内外，其它 3 条较大河流发源于境外，为过

境河流。

项目区周边河道主要有小清河、大石河、刺猬河、周口店河、夹括河、西沙

河、东沙河、丁家洼河、马刨泉河。所有河道均已完成达标治理。

1.2.1.4 土壤与植被

房山区土壤类型主要以褐土为主，占全区耕地土壤面积的 51.34%，分布于

全区的南部和西部等大部分地区；其次为棕壤，占耕地面积的 27.00%，主要分

布于中部和北部等地区。潮土类型的土壤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房山区土壤质地

主要以轻壤质为主，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76.8%，分布于该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其

次为砂壤质，面积约 9.42%，主要分布于南部地区。中壤质主要分布于东部等地

区。项目区主要以褐土和潮土为主。

房山地区植物种类繁多，共有 137 科、545 属、1046 种，以被子植物居多，

共有 120 科、521 属、1026 种。植被特征是：自然植被受人类干扰而遭到严重破

坏，仅少量残存，次生、栽培植被占优势；山区植被种类较丰富，平原植被种类

相对简单。区内自然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并混生有常绿针叶林，组成的主要

树种有落叶松、油松、侧柏、辽东栎、槲栎、蒙古栎、槲树、栓皮栎、白桦、枫

桦、棘皮桦、山杨、毛白杨、元宝枫、小叶白蜡、黄栌、紫叶李、山桃、山杏、

榆叶梅、金银木等。人工植被有油松、侧柏、火炬等。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项目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地处水力侵蚀二级类型区中的北方土石山区，以

水力侵蚀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根据《北京市水土保持规划》（2017

年），项目位于北京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区，项目所在区域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值执行一级标准。根据遥感监测和资料分析，项目区侵蚀强度以轻度

水力侵蚀为主，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为 150t/km2·a。

根据已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本项目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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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防治标准，同时结合项目区地形地貌、气候等特征进行修正，最终防治目标

要求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5%，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7%，不涉及

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 27%。

项目建成后水土流失治理度 98.9%，土壤流失控制比 1.3，渣土防护率 100%，

不涉及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 98.9%，林草覆盖率 98.3%，水土流失防治

标准达到了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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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影响评价报告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21 年 12 月，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编制《房山区 2022 年战略

留白临时绿化项目实施方案》。

2021 年 12 月，建设单位取得了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建设总指

挥部文件《关于印发“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 2022 年度建设总体

方案”的通知》（市总指发〔2021〕11 号）。

2022 年 1 月，北京山水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施工设计说明书》。

2.2 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

2021 年 12 月，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委托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开展《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工

作。

2022 年 1 月，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稿）》。

2022 年 1 月 28 日，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批复了《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

临时绿化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稿）》，批复文号为“房水评审[2022]2 号。

2.3 主体设计及施工过程变更

本项目水影响评价文件编制阶段为初步设计阶段，实际根据项目竣工图

和现场实施工程，实施造林总面积不变，均为 540 亩；实际种植乔木和地被

的数量较方案设计减少 4%~5%，但乔木和地被的规格提高；实际透水人行路

的材质由透水砖调整为再生骨料碎石和透水砖相结合，总面积较方案设计增

加 130.68m2。综上所述，主体工程未发生重大变更。具体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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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主体工程变更情况

序号 项目及规格 单位
方案阶段

设计值

实际施工阶段

数量
增减量

1

造林实施面积 亩 540 540 0

其中：

青龙湖镇 亩 38 38 0

周口店镇 亩 274 144.5 -129.5

城关街道 亩 151 304.5 153.5

窦店镇 亩 31 31 0

西潞街道 亩 22 22 0

琉璃河镇 亩 24 0 -24

2

工程位置

乡

镇、

地块

青龙湖镇、周口店

镇、城关街道、窦

店镇、西潞街道、

琉璃河镇 6 个乡

镇、街道共 33 个

地块

青龙湖镇、周口

店镇、城关街道、

窦店镇、西潞街

道 5 个乡镇、街

道共 29 个地块

减少 1个乡镇，

4 个地块

其中地

块分部

数量：

青龙湖镇 个 3 3 0

周口店镇 个 9 6 -3

城关街道 个 17 18 1

窦店镇 个 1 1 0

西潞街道 个 1 1 0

琉璃河镇 个 2 0 -2

3

乔木 株 22236 21114 -1122

其中：

青龙湖镇 株 1417 1417 0

周口店镇 株 11925 6522 -5403

城关街道 株 5915 11352 5437

窦店镇 株 1350 1350 0

西潞街道 株 619 473 -146

琉璃河镇 株 1010 0 -1010

4

灌木 株 6843 6843 0

其中：

青龙湖镇 株 0 0 0

周口店镇 株 3164 1756 -1408

城关街道 株 3554 4962 1408

窦店镇 株 0 0 0

西潞街道 株 125 125 0

琉璃河镇 株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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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及规格 单位
方案阶段

设计值

实际施工阶段

数量
增减量

5

地被 m2 27903.51 26763.21 -1140.3

其中：

青龙湖镇 m2 4933.3 4933.3 0

周口店镇 m2 5406.9 2692 -2714.9

城关街道 m2 17058.71 18743.31 1684.6

窦店镇 m2 394.60 394.60 0

西潞街道 m2 0 0 0

琉璃河镇 m2 110 0 -110

6

1.5m 宽透水砖人行

路
m2 2037.56 0 -2037.56

其中：

周口店镇 m2 910.56 0 -910.56

城关街道 m2 657 0 -657

窦店镇 m2 470 0 -470

7

1.5m 宽再生骨料碎

石人行路
m2 0 1380.56 1380.56

其中：
周口店镇 m2 0 910.56 910.56

窦店镇 m2 0 470 470

8

1.2m 宽透水砖人行

路
m2 0 515.28 515.28

其中： 城关街道 m2 0 515.28 515.28

9

1.6m 宽透水砖人行

路
m2 0 272.4 272.4

其中： 城关街道 m2 0 272.4 272.4

2.4 水影响评价报告变更

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试行）规定》（办水保

〔2016〕65 号）文，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价文件）取得行政许可后，建设

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单位应履行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价文件）变更

手续。主要涉及内容如下：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的；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以及实际核查项目建设地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开挖填筑土石方量、水土保持设施的数量、质量及其防治效果分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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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均位于北京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均为 36.00hm2；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由 3.00 万 m3增加至 3.50 万 m3，增加 16.7%；

不涉及表土剥离和植物措施；项目建设期间水土保持措施重要单位工程体系基本

未发生变化。

经分析，项目建设期间各项指标均未达到《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变更管理试行）规定》（办水保〔2016〕65 号）文中列举的需要履行水土保

持方案变更手续的情形，本项目建设期间水影响评价报告中水土保持部分未发生

重大变更。

表 2-2 水影响评价报告变更对比表

序

号
指标

批复

情况

实际

情况

对比

情况

是否需

要变更

1

建设

地

点、

规模

发生

变化

的情

形

涉及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保护区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北京市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和重

点预防区

北京市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

和重点预防区

不变 否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
36.00hm2 36.00hm2 不变 否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

3.00 万 m3 3.50 万 m3 增加
16.7%

否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

位移超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

该部分线路长度 20%以上

\ \ \ \

5 施工道路长度增加 20%以上 \ \ \ \

6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

计长度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
\ \ \ \

7 水土

保持

措施

发生

变化

的情

形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 \ \ \ \

8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 \ \ \ \

9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单位工程体

系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

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

土地整治工程、

降水蓄渗工程、

临时防护工程

土地整治工

程、降水蓄渗

工程、临时防

护工程

不变 否

10 弃渣
新设弃渣场或提高堆渣量达
20%

\ \ \ \

2.5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项目主体设计单位为北京山水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将水

土保持后续设计内容均纳入主体设计，并深化设计，于 2022 年 1 月完成项目施

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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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影响评价文件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依据已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36.00hm2，全部为永久占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

表 3-1 已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项目分区
项目建设占地

防治责任范围
永久占地 合计

造林工程区 35.80 35.80 35.80

道路工程区 0.20 0.20 0.20

合计 36.00 36.00 36.00

3.1.2 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水土保持方案（水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以及项目建设与生产过程中扰动与危害的其他区域。

通过查阅设计文件，对照主体初步设计、卫星图片解译等资料，结合对建设期主

体施工区域、临时施工区域的监测资料，工程建设期间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面积 36.00hm2，全部为永久占地。项目建设包括造林工程区 35.78hm2

和道路工程区 0.22hm2。项目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

具体各分区监测范围如下表所示：

表 3-2 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工程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
占地性质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造林工程区 35.78 35.78 35.78

道路工程区 0.22 0.22 0.22

合计 36.00 36.0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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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镇 002 号地块（2022 年 2 月） 周口店镇 002 号地块（2023 年 5 月）

窦店镇 006 号地块（2022 年 2 月） 窦店镇 006 号地块（2023 年 5 月）

城关街道 007 号地块（2022 年 2 月） 城关街道 007 号地块（2023 年 5 月）

图 3-1 项目典型地块施工前和施工后遥感影像图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对比分析

依据水土保持监测、遥感监测，并结合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资料分析，本项

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较批复值未发生变化，均为造林实施面积

36.00hm2，由于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阶段为初步设计阶段，实际根据施工现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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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适当进行调整，导致各分区面积微调，其中造林工程区面积减少 0.02hm2，道

路工程区面积增加 0.02hm2，详见表 3-3。

表 3-3 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序号 工程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1 造林工程区 35.80 35.78 -0.02

2 道路工程区 0.20 0.22 0.02

合计 36.00 36.00 0.00

3.2 弃渣场设置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不涉及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本项目划分为造林工程区和道路工程区 2 个防治分区。

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遵循“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

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根据水土

流失各防治分区的特点进行措施总体布置，把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

时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科学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和总体布局。

措施体系布局详见表 3-4。

表 3-4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表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体系

水影响评价报告

设计措施
实际采取的措施 变化

造林工程区
土地整治工程

整理

绿化用地

整理

绿化用地
不变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覆盖 临时覆盖 不变

道路工程区

土地整治工程 \ 土地整治

实际对该区域进行

整治，有助于提升水

土保持效果

降水蓄渗工程 透水砖铺装
透水砖铺装、再

生骨料碎石铺装

实际采取措施类型

增加，数量增加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覆盖 临时覆盖 不变

经对比分析，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基本未发生变化，均包括土地整治工

程、降水蓄渗工程以及临时防护工程。项目建设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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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合理，实际采取的措施体系与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措施体系基本相符。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根据已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文件，本项目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如下：

（1）造林工程区

工程措施：整理绿化用地 357962m2，涉及绿化区域挖、填、找平、土地整

地和覆土等；

临时措施：临时覆盖 107000m2，主要用于绿化整地区域防尘网覆盖。

（2）道路工程区

工程措施：透水砖铺装 2037.56m2，主要用于周口店镇、城关街道和窦店镇

人行道铺装；

临时措施：临时覆盖 2100m2，主要用于路基开挖回填区域防尘网覆盖。

表 3-5 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工程

分区
措施内容

单

位

数量

青龙

湖镇

周口

店镇

城关

街道

窦店

镇

琉璃

河镇

西潞

街道
小计

工程措施

造林

工程区

整理绿化

用地
m2 25333 181756 100009 20197 16000 14667 357962

道路

工程区

透水砖

铺装
m2 910.56 657 470 2037.56

临时措施

造林

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7600 54800 30200 6200 4400 3800 107000

道路

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900 700 500 2100

3.5.2 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3.5.2.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情况

（1）工程措施完成量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主要是在查阅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工程签证单

和工程竣工图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现场踏勘核实统计得出。

截至目前已建设完成的工程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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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林工程区：整理绿化用地 357832m2。

道路工程区：土地整治 2168m2、透水砖铺装 787.68m2、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1380.56m2。

表 3-6 实际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表

防治

分区
措施内容

单

位

数量

青龙

湖镇

周口

店镇

城关

街道

窦店

镇

西潞

街道
小计

造林工程区 整理绿化用地 m2 25333 95423 202212 20197 14667 357832

道路工程区

土地整治 m2 911 788 470 2168

透水砖铺装 m2 787.68 787.68

再生骨料碎石

铺装
m2 910.56 470 1380.56

窦店镇 006 号地块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周口店镇 002 号地块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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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街道 007 号地块透水砖铺装 城关街道 009 号地块透水砖铺装

图 3-2 已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2）工程措施实施进度

根据查阅施工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资料，工程措施实施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022 年 12 月。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参建各方严格遵守施工规范，按照设计施

工工艺施工，有效控制施工活动对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注重水土流失防治。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措施全部按照主体工

程施工进度计划实施。

表 3-7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工程量及进度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数量 实施进度

造林工程区 整理绿化用地 m2 357832 2022.4~2022.11

道路工程区

土地整治 m2 2168 2022.4~2022.12

透水砖铺装 m2 787.68 2022.7~2022.12

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m2 1380.56 2022.4~2022.12

3.5.2.1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完成情况

（1）植物措施完成量

根据已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本项目绿化造林具有较好的水土保持功能，

属于水土保持工程，鉴于造林种植苗木为主体工程主要工程量，不计入水土保持

工程投资中，仅用于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实际与水影响评价报告

保持一致，仅记录绿化造林工程量，现场核实植被恢复情况，计算林草植被恢复

率和林草覆盖率。本项目实际完成绿化造林面积 35.78hm2，其中栽植乔木 21114

株、灌木 6843 株、地被 26763.21m2，植被恢复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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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潞街道 003 号地块绿化造林

城关街道 007 号地块绿化造林

窦店镇 006 号地块绿化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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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镇 002 号地块绿化造林 周口店镇 018 号地块绿化造林

图3-3 绿化造林

（2）植物措施实施进度

根据施工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绿化造林实施时间为 2022 年 4 月~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2023 年 3 月为养护阶段。根据现场调查，项目范围内绿

化造林生长情况良好。

3.5.2.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完成情况

（1）临时措施完成量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通过查阅监理资料、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等获取。

本工程施工过程中采取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是临时覆盖，总面积

113300m2，其中造林工程区 111100m2，道路工程区 2200m2。

表 3-8 实际实施水土保持临时措施量表

防治

分区
措施内容 单位

数量

青龙

湖镇

周口

店镇

城关

街道
窦店镇

西潞

街道
小计

造林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9800 30100 51000 5000 15200 111100

庭院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1300 430 470 2200

（2）临时措施实施进度

根据查阅施工资料及水土保持监测资料，临时措施实施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2022 年 12 月，贯穿于整个施工期内。



3 水影响评价文件实施情况

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 23 -

表 3-9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施工程量及进度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数量 实施进度

造林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111100 2022.4~2022.12

道路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2200 2022.4~2022.12

3.5.3 水土保持措施变化情况对比分析

验收人员结合现场查勘及建设单位资料查阅情况，参考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分析得出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基本落实已批复水影响评价报告

中的水土保持措施，随着工程施工深入，取得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效果。项目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设计与完成工程量对比情况见表 3-10。

表 3-10 水土保持措施设计与完成工程量对比表

序号 措施类型 措施分区及具体名称 单位
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设计值 实施值 增减量

1

工程措施

造林工程区 整理绿化用地 m2 357962 357832 -130

2

道路工程区

土地整治 m2 0 2168 2168

3 透水砖铺装 m2 2037.56 787.68 -1249.88

4 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m2 0 1380.56 1380.56

5
临时措施

造林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107000 111100 4100

6 道路工程区 临时覆盖 m2 2100 2200 100

通过实际完成实施数据与已批复水影响评价报告中数据的对比分析，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变化原因如下：

（1）工程措施

实际整理绿化用地面积较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值减少 130m2，主要是由于实

际将该部分绿化面积调整为透水铺装道路面积，对其进行土地整治。

实际根据现场地形，对道路工程区进行土地整治，措施面积增加 2168m2。

实际道路工程全部采用透水铺装，与方案设计一致，但道路工程面积较方案

设计值增加 130m2，主要是由于实际对工程设计进行深化调整，城关街道地块内

透水砖铺装面积增加。实际将周口店镇和窦店镇地块内的铺装型式由透水砖铺装

调整为再生骨料碎石铺装，城关街道内地块的铺装型式不变，仍为透水砖铺装，

所以实际较方案设计增加再生骨料碎石铺装面积，减少透水砖铺装面积，但不影

响水土保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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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措施

实际临时覆盖措施面积较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值增加 4200m2，有效减少了

水土流失。

综上所述，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较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未发

生较大变更，工程建设期间实施的工程和临时措施均能有效的防护施工造成的水

土流失，施工期间未发生水土流失危害。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影响评价文件设计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本工程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 390.51 万元，其

中：工程措施 308.75 万元，临时措施 49.75 万元，独立费用 17.19 万元，基本预

备费 4.0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0.80 万元。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投资总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费

水保投资

栽种

植费

苗木

种子费
主体已有 新增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08.75 308.75 308.75

1 青龙湖镇 20.98 20.98 20.98

2 周口店镇 156.02 156.02 156.02

3 城关街道 86.79 86.79 86.79

4 窦店镇 19.57 19.57 19.57

5 琉璃河镇 13.25 13.25 13.25

6 西潞街道 12.14 12.14 12.14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49.75 49.75 49.75

1 青龙湖镇 3.41 3.41 3.41

2 周口店镇 25.02 25.02 25.02

3 城关街道 13.88 13.88 13.88

4 窦店镇 3.01 3.01 3.01

5 琉璃河镇 1.98 1.98 1.98

6 西潞街道 1.71 1.7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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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费

水保投资

栽种

植费

苗木

种子费
主体已有 新增 合计

7 其他临时工程费 0.74 0.74 0.74

一至三部分合计 358.50 308.75 49.75 358.50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7.19 17.19 17.19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0.99 0.99 0.99

2 报告编制费 9.50 9.50 9.50

3 水土流失监测费 5.00 5.00 5.00

4
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费
1.70 1.70 1.70

一至四部分合计 358.50 17.19 308.75 66.94 375.69

第五部分 基本

预备费
4.02 4.02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

补偿费
10.80 10.80

工程总投资 308.75 81.76 390.51

3.6.2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根据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监理资料、合同资料和工程实施

结算资料核实分析，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实际完成投资 378.20 万元，其中工程

措施投资 310.08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50.90 万元，独立费用 17.22 万元。详见表

3-12。

表 3-12 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投资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费 合计

栽种植费 苗木种子费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10.08 310.08

1 青龙湖镇 20.98 20.98

2 周口店镇 84.53 84.53

3 城关街道 172.86 172.86

4 窦店镇 19.57 19.57

5 琉璃河镇 0.00 0.00

6 西潞街道 12.14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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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费 合计

栽种植费 苗木种子费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50.90 50.90

1 青龙湖镇 4.40 4.40

2 周口店镇 14.11 14.11

3 城关街道 23.10 23.10

4 窦店镇 2.46 2.46

5 琉璃河镇 0.00 0.00

6 西潞街道 6.83 6.83

7 其他临时工程费 0.00 0.00

一至三部分合计 360.98 360.98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7.22 17.22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1.02 1.02

2 报告编制费 9.50 9.50

3 水土流失监测费 4.46 4.46

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编制费
2.24 2.24

一至四部分合计 378.20 378.20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0.00 0.00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0.00 0.00

工程总投资 378.20 378.20

3.6.3 水土保持工程价款结算分析

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估算水土保持总投资 390.51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

投资 378.20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较水影响评价报告概算投资减少 12.31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增加 1.33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增加 1.15 万元，独立费

用增加 0.03 万元，基本预备费减少 4.0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减少 10.80 万元。

详见表 3-13 和表 3-14。

由表中的数据变化情况，分析投资变化原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措施投资

工程措施投资增加 1.33 万元，主要是由于实际项目区透水铺装区域较方案

设计增加实施了土地整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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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措施

临时措施投资增加 1.15 万元，主要是由于实际施工过程中加强了临时防护，

临时措施的数量较方案设计增加，投资增加。

（3）独立费用

独立费用增加 0.03 万元，主要是由于水保新增投资增加，相应项目建设管

理费增加。

（4）基本预备费

由于基本预备费计列在工程费用与独立费用中，不再单独计列，该项费用减

少 4.02 万元。

（5）水土保持补偿费

由于本项目符合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缴条件，且建设单位已经办理了免缴手

续，所以实际水土保持补偿费减少 10.80 万元。

（6）结论

本项目引起水土保持投资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工程措施和临时措施工程量较

水影响评价报告设计值增加，独立费用、基本预备费和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实际

支出情况减少，实际水土保持投资合理。

表 3-13 设计投资估算与实际完成总投资对比分析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增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08.75 310.08 1.33

1 青龙湖镇 20.98 20.98 0.00

2 周口店镇 156.02 84.53 -71.49

3 城关街道 86.79 172.86 86.07

4 窦店镇 19.57 19.57 0.00

5 琉璃河镇 13.25 0.00 -13.25

6 西潞街道 12.14 12.14 0.0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49.75 50.90 1.15

1 青龙湖镇 3.41 4.40 0.99

2 周口店镇 25.02 14.11 -10.91

3 城关街道 13.88 23.10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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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增减

4 窦店镇 3.01 2.46 -0.55

5 琉璃河镇 1.98 0.00 -1.98

6 西潞街道 1.71 6.83 5.12

7 其他临时工程费 0.74 0.00 -0.74

一至三部分合计 358.50 360.98 2.48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7.19 17.22 0.03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0.99 1.02 0.03

2 报告编制费 9.50 9.50 0.00

3 水土流失监测费 5.00 4.46 -0.54

4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1.70 2.24 0.54

一至四部分合计 375.69 378.20 2.51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4.02 0.00 -4.02

第六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10.80 0.00 -10.80

工程总投资 390.51 378.20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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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单项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分析表

序

号

工程或费用

名称
单位 设计值

单价

（元）

设计投资

（万元）
实施值

单价

（元）

实际投资

（万元）

增减量

（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308.75 310.08 1.33

一 青龙湖镇 20.98 20.98 0.00

1 造林工程区 20.98 20.98 0.00

1） 整理绿化用地 m² 25333 8.28 20.98 25333 8.28 20.98 0.00

二 周口店镇 156.02 84.53 -71.49

1 造林工程区 150.49 79.01 -71.48

1） 整理绿化用地 m² 181756 8.28 150.49 95423 8.28 79.01 -71.48

2 道路工程区 5.52 5.52 0.00

1） 土地整治 m² 0.00 911 8.28 0.75 0.75

2） 透水砖铺装 m² 910.56 60.65 5.52 0.00 -5.52

3）
再生骨料碎石

铺装
m² 0.00 910.56 52.32 4.76 4.76

三 城关街道 86.79 172.86 86.07

1 造林工程区 82.81 167.43 84.62

1） 整理绿化用地 m² 100009 8.28 82.81 202212 8.28 167.43 84.62

2 道路广场区 3.98 5.43 1.44

1） 土地整治 m² 0.00 788 8.28 0.65 0.65

2） 透水砖铺装 m² 657 60.65 3.98 787.68 60.65 4.78 0.79

四 窦店镇 19.57 19.57 0.00

1 造林工程区 16.72 16.72 0.00

1） 整理绿化用地 m² 20197 8.28 16.72 20197 8.28 16.72 0.00

2 道路工程区 2.85 2.85 0.00

1） 土地整治 m² 0.00 470 8.28 0.39 0.39

2） 透水砖铺装 m² 470 60.65 2.85 0.00 -2.85

3）
再生骨料碎石

铺装
m² 0.00 470 52.32 2.46 2.46

五 琉璃河镇 13.25 0.00 -13.25

1 造林工程区 13.25 0.00 -13.25

1） 整理绿化用地 m² 16000 8.28 13.25 0.00 -13.25

六 西潞街道 12.14 12.14 0.00

1 造林工程区 12.14 12.14 0.00

1） 整理绿化用地 m² 14667 8.28 12.14 14667 8.28 12.14 0.00

第二部分 临时措施 49.75 50.9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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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或费用

名称
单位 设计值

单价

（元）

设计投资

（万元）
实施值

单价

（元）

实际投资

（万元）

增减量

（万元）

一 青龙湖镇 3.41 4.40 0.99

1 造林工程区 3.41 4.40 0.99

1） 临时覆盖
100

m2
76 449.25 3.41 98 449.25 4.40 0.99

二 周口店镇 25.02 14.11 -10.92

1 造林工程区 24.62 13.52 -11.10

1） 临时覆盖
100

m2
548 449.25 24.62 301 449.25 13.52 -11.10

2 道路工程区 0.40 0.58 0.18

1） 临时覆盖
100

m2
9 449.25 0.40 13 449.25 0.58 0.18

三 城关街道 13.88 23.10 9.22

1 造林工程区 13.57 22.91 9.34

1） 临时覆盖
100

m2
302 449.25 13.57 510 449.25 22.91 9.34

2 道路工程区 0.31 0.19 -0.12

1） 临时覆盖
100

m²
7 449.25 0.31 4.3 449.25 0.19 -0.12

四 窦店镇 3.01 2.46 -0.55

1 造林工程区 2.79 2.25 -0.54

1） 临时覆盖
100

m2
62 449.25 2.79 50 449.25 2.25 -0.54

2 道路工程区 0.22 0.21 -0.01

1） 临时覆盖
100

m2
5 449.25 0.22 4.7 449.25 0.21 -0.01

五 琉璃河镇 1.98 0.00 -1.98

1 造林工程区 1.98 0.00 -1.98

1） 临时覆盖
100

m2
44 449.25 1.98 0.00 -1.98

六 西潞街道 1.71 6.83 5.12

1 造林工程区 1.71 6.83 5.12

1） 临时覆盖
100

m2
38 449.25 1.71 152 449.25 6.83 5.12

七
其他临时工程

费

1.50

%
0.74 0.00 -0.74

合计 358.50 360.98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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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管理实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职能部

门监督”的管理体制。在安全文明施工方面，在开工之初，施工单位就成立了安

全施工委员会，从开工到完工日止，建设单位坚持每月组织 1 次安全、质量检查

分析会，进行多次突击性安全检查，施工单位均能按照相关规定要求认真布置和

落实，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封闭。施工单位建立和完善了工程质量

保证体系和施工技术管理体系，对组织结构、人员组成和管理制度及保证措施在

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中予以规定；并对本工程进行了质量策划，将质量目标进行分

解；同时针对该工程的施工特点，编制相应的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在措施中，对

各项施工项目的质量要求、控制要点进行明确的规定，并认真地贯彻实施。本次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技术评估采用现场抽查和查阅自检成果数据资料等方式，对

工程质量进行评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督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房

山区园林绿化局对工程监理和工程总承包进行了招标，最终确定工程总承包单位

为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北京远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1.1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单位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是本项目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在工程

建设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与设计、施工、监理、监测单位均

签订了合同。在各有关合同中充分明确了工程建设的质量目标和各方承担的质量

责任，同时全面落实已批复水影响评价报告中提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临时措施

及植物措施要求，并将其列入施工合同，明确承包方防治水土流失的责任，保证

施工过程中控制或减少水土流失现象发生，施工后期确保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充

分发挥水土保持作用。

4.1.2 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北京山水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行业建设法规、

技术规程、标准、合同及批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进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为工程

的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提供技术支持。

（1）按照设计质量保证体系，对设计过程质量进行控制，按规定履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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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施工图纸的审核、会签、批准制度，确保设计成果的正确性。

（2）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设计交底，按照工程建设需要，提供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等所需要的技术资料。

（3）实行设计代表总负责制，对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发现并提出的设计问

题及时进行检查、协调和处理。

（4）在各阶段验收中，对施工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提出评价。同时按照

建设单位要求，完成设计单位竣工资料编制。

4.1.3 监理单位质量控制体系

北京远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监理工作，同时负责水土保持

监理的相关工作，监理人员具备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质。水土保持措施施工以批

复的水影响评价报告文件为依据，督促施工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做好水土保持

临时防护工作，严格控制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将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

控制在最小程度。监理单位以质量预控为重点，主动对工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

施进行质量把控和检查，监理质量控制制度，并对工程建设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

施质量管控责任落实到个人。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制定了一套全面、细致、科学

合理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严格按照“严格施工程序，强化施工监理；严格技术标

准，加强质量检验；狠抓关键部位，确保重点质量；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工程质

量；严格工程验收，确保缺陷处理质量”的质量管理原则，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执

行“三检制”，把好每道工序的质量关，实行严格的巡视检查与工序验收制度，任

何项目都得经过工序验收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4.1.4 质量监督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管理，定期

巡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核查参建人员的资

格，对主要分部工程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标准等情况进行现场

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并将分部工程验收

的监督情况作为工程质量验收监督记录的重要内容，工程竣工后监督工程竣工验

收。

4.1.5 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

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护措施由施工单位北京京林园林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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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全面负责，并进行实际的质量把控，施工单位在进场工作前，对施工管理

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将水土保持措施纳入工程管理。施工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如

下：

（1）根据水土保持有关法规、技术规程、标准规定以及施工合同进行的要

求进行施工，规范施工行为，对施工质量严格管理，并对其施工的工程质量负责。

（2）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制定和完善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及考核

办法，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明确工程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各职能部门、

各班组、工段及质检员为主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严格实行“三检制”，层层把关，

做好质量保证。

（3）按合同规定对进场的工程材料、工程设备及苗木进行试验检测、验收、

保管。保证所提交的证明施工质量的试验检测数据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和

真实性。

（4）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66-2006）要求，施工单位

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进行自检。对已完成质量评定的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各项

施工原始记录、质量签证、单元工程质量评定及其它有关文件资料按档案管理要

求及时整理。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540-2006），结合工程水影响评价

报告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按造林工程区和道路工程区 2 个防治分区，遵循

单位工程按工程类型划分，分部工程按功能和工程类别划分的原则，对已实施水

土保持工程划分为 3 个单位工程，3 个分部工程，154 个单元工程。项目划分详

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划分依据 工程名称 数量（个）

1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每 0.1~1hm2 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2的可单独作为一个

单元工程，大于 1hm2 的可划分

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整理绿化用地 36

土地整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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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划分依据 工程名称 数量（个）

2 降水蓄渗工程 降水蓄渗

每 100~1000m2 为一个单元工

程，不足 100m2的可单独作为一

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m2 的可

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透水砖铺装 1

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2

3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按面积划分，每 100~1000m2为

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100m2 的

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00m2 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

元工程

临时覆盖 114

4 合计 154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监理单位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

22490-2008）的要求，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540-2006）对已

实施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质量等级评定，经建设单位自查初验，本项目 3

个单位工程，3 个分部工程，154 个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自查初验评定结果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分部评定等级
数量（个） 合格（个） 合格率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37 37 100% 合格

降水蓄渗工程 降水蓄渗 3 3 100% 合格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114 114 100% 合格

合计 154 154 154 合格

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评估。

4.4 总体质量评价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十分重视，各阶段按照水土保

持“三同时”制度开展工作，建立健全的各项管理制度，从各方面保证了水土保持

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工程结束后，项目区生态环境较工程施工前明显改善，

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土保持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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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预期目标。

验收组对本项目建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单位工程 3 个、分部工程 3 个、单元

工程 154 个）进行核查，核查率 100％。已建的各项单位、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

格。工程措施质量完成较好，具有显著的水土保持作用；植物措施质量普遍良好，

保存率和成活率均在 97%以上。各项措施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水土流失防治效果

良好，达到水土保持要求，质量总体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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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护工程主要包括土地整治工程、降水蓄渗工程和临时防护

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均已全部完工。工程运行过程中，公司建立了一系列的

规章制度和管护措施，实行水土保持工程管理、维修、养护目标责任制，各部门

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各区域的管护落实到人，从运行情况来看，水土保持措施

运行正常，植物长势较好，植物措施成活率较高。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整，措施

质量较好，工程性能稳定，运行良好。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

（1）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

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根据监理单位、监测提供资料及现场踏勘，本项目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36.00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35.60hm2，水土流失治理度 98.9%，达到批复

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详见表 5-1。

表 5-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序号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2）
永久硬化面

积（hm2）

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参数代号） a b c d B

（计算公式） (b+c+d)/a

1 造林工程区 35.78 35.38 98.9

2 道路工程区 0.22 0.22 100

合计 36.00 0.22 35.38 98.9

达标情况 达标

（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

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

根据本项目监测总结报告，治理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为

15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3，达到批复的水土保持防治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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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

总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不涉及表土保护率。

（4）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及工程资料，项目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内无永久弃渣，临时堆土量为 1.08 万 m3。临时堆土堆放时间短，且采取临

时覆盖措施进行防护，所以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土方总量为 1.08 万 m3，渣土防

护率达到 100%，达到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5.2.2 生态环境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1）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

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35.78hm2，实际恢复的林

草类植被面积为 35.38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8.9%，达到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

目标值。

（2）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

百分比。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36.00hm2，林草类植被面积 35.38hm2，林

草覆盖率为 98.3%，达到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详见表 5-2。

表 5-2 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面

积（hm2）

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hm2）

林草类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

率（%）

林草覆盖率

（%）

造林工程区 35.78 35.78 35.38 98.9 98.9

道路工程区 0.22

合计 36.00 35.78 35.38 98.9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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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公众满意度调查

验收组向周边群众发放了 20 份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进行民意调查。调查对

象有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其中男性 12 人，女性 8 人，被调查者中，75%

的人认为本工程对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95%的人认为

项目对当地环境有好的影响，100%的人认为项目区林草植被建设得好，80%的

人认为项目对临时弃土管理得好，有 60%的人认为项目对扰动土地恢复得好。

本工程水土保持公众调查结果详见表 5-3。

表 5-3 项目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统计

调查年龄段 青年 中年 老年 男 女

人数（人） 6 9 5 12 8

职业 干部 工人 农民 经商 其它

人数（人） 3 2 2 8 5

调查项目 好 一般 差 说不清

评价
人数

（人）

占总人

数（%）

人数

（人）

占总人

数（%）

人数

（人）

占总人

数（%）

人数

（人）

占总人

数（%）

项目对提高生

活水平影响
15 75 3 15 0 0 2 10

项目对水土流

失治理情况
8 40 4 20 0 0 8 40

项目对周边河

流影响
15 75 5 25 0 0 0 0

项目对弃渣管

理情况
16 80 0 0 0 0 4 20

土地恢复情况 12 60 4 20 0 0 4 20

林草植被绿化

情况
20 100 0 0 0 0 0 0

对环境影响总

体趋势
19 95 0 0 0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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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负责工程建设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为完成水土保持

工作，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联合组成水土保持工作小组，具体负责

部署、组织、协调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提出过程管控的各项要求，落实组织措施、

管控措施、技术措施、工艺措施，保证各项工作按照工程水影响评价报告报告书

以及批复的要求贯彻实施，负责工程水保各项日常管理工作，且运行良好。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建设进行管理：

（1）建设限期目标责任制。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纳入到主体工程建设中，

水土保持项目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相结合，使水土保持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一起

进行责任目标考核，与施工单位奖惩措施相结合，限期治理。

（2）完善现场监督检查制度。基建部人员按照工程建设进度，定期现场检

查各水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加强与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主动邀请当地水行政主管

部门进行水土保持措施的监督、检查，落实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和资金投入情况。

6.2 规章制度

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对水土保持工作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工程特点和施工工艺，严格按规程、规范和制度进行各

项水土保持工程。工程实施按照图纸和规范施工，严格控制临时占地和开挖范围，

土方工程尽量避开雨天施工。土方挖填随挖、随填，减少土方二次转运及堆置时

间。同时，监测入场后开展了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培训，明确水土保持管理的分工

及组织机构，从而确保水土保持管理的制度化。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

体工程的管理中，制定了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工程质量管理办法》、

《工程质量事故报告制度》、《工程进度管理制度》和《招投标管理办法》4 项

有关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了质量控制目标，落实了质量管理

责任，对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质量要求。监理单位做到“事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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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跟踪、事后检查”，对项目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理。施工单位建立了以项

目经理为第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了全面的质量管理。

并实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四级质量保证

体系，形成了严密的质量管理网络，实行了全面工程质量管理。

6.3 建设管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由建设单位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未实行

招投标。建设单位委托主体施工单位开展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委托监理单位将水

土保持监理与主体工程一并监理。

在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按照质量监督管理的相关规

定，对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质量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通

过质量监督检查，不断规范和完善了工程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的行为。

6.4 水土保持监测

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于2021年12月委托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开展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据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相关要求，监测单位及时成立了监测项目组，于 2022 年 2 月踏勘

现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在监测时段 2022 年 2 月~2023 年 3 月内通过实地调查

监测、遥感监测和资料分析等方法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完成并报送项目水土

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1 份、水土保持监测季报 3 份、土石方月报 9 份，并于 2023

年 3 月编制完成了《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监测工作整体上符合规程、规范及相关文件要求，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可信。

监测结果表明，工程建设期间各防治区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未产

生水土流失灾害，建成后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功能，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达到了水影响评价报告确定的要求。水土流失治理度97.8%，土壤流失控制比1.0，

渣土防护率 100%，不涉及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 97.8%，林草覆盖率

97.2%。项目区内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20]161 号）》要求，监测单位依据本项目扰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

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成效及水土流失危害等监测结果，对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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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绿黄红”三色评价。综合评分为 98 分，评价结果为“绿”色。

6.5 水土保持监理

主体工程建设监理招标时，没有单独委托专门的水土保持监理单位，为确保

水土保持工程有序进行，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中。由北京

远东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主体工程以及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工作。

监理单位代表业主方对施工方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造价、工程安全、

环境保护进行控制，对合同执行、文件处理进行管理，即“五控两管一协调”。项

目监理单位指定专人负责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情况，针对整理绿化用

地、透水砖铺装和再生骨料碎石铺装等水土保持措施，负责检查施工过程的检验

进场资料，组织工程检查等。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开展较为全面，能够确保项目水

土保持措施的施工质量合格。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水行政管理部门对该项目进行监督检查，未提出监督检查意见。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水务局关于印发<

北京市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征收管理办法（京财农[2016]506 号）的有关规定，

该项目符合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缴条件。建设单位已于 2022 年 7 月办理了相关手

续，见图 6-1。

图 6-1 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缴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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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建设单位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政策规定，严格落实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确定设施产权、管理权、

使用权、监督权，明确管护责任主体，并与接收方签订移交协议，要求接收方承

担管护责任，如有再次移交的情况，要办理移交手续。

保证该项目申请验收的水土保持设施与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清单一致，具备正

常的水土保持功能。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如出现水土保持措施变更、取消、挪用等改变原有水土

保持设施的行为，须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待批准后，方可实施。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将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开

展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养护及使用情况的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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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24 号）等法律法规要求，执行“三同时”制度，

委托开展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工作并通过审批；通过与主体工程同时招投标，在

工程建设中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实施了土地整治工程、降水蓄渗工程和临

时防护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建设期间建立了各项水

土保持管理制度，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管理

到位；投资控制及使用合理，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保持

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可以确保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并按照规程

要求完成自查自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从而全面达到了水土流失防

治要求。

本项目符合水土保持补偿费免缴条件，建设单位已办理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免

缴手续。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委托主体监理单位同步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委

托监测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设单位按照批准的水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

文件要求，积极开展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按确定的

等级和标准落实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体系；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减少，且无弃土

弃渣；重要防护对象不存在严重水土流失危害隐患。项目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

位工程已经验收，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合格，且水土保持设施运行状况良好，

工程建设引发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理，实施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总体上发挥

了保持水土、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目前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

护责任已落实。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的要求，未发生重

大变更，实施的水土保持工程运行良好，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中水土流失治理度

98.9%，土壤流失控制比 1.3，渣土防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 98.9%，林草

覆盖率 98.3%，不涉及表土防护率。各项指标达到了水影响评价报告中确定的目

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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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附件 2 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文件《关于印发

“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 2022 年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市

总指发〔2021〕11 号）

附件 3 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关于房山区 2022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

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房水评审[2022]2 号）

附件 4 北京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通知单

附件 5 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表

附件 6 园林铺地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面层（透水砖和再生骨料）子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及合格证

附件 7 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附件 8 技术服务合同书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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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21 年 12 月 6 日，建设单位取得了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建设

总指挥部文件《关于印发“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 2022 年度建设

总体方案”的通知》（市总指发〔2021〕11 号）。

2021 年 12 月，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受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

化局委托开展本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工作，并于 2022 年 1 月编制完成了《房

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稿）》。

2022 年 1 月 28 日，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批复了《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

临时绿化项目水影响评价报告书（报批稿）》，批复文号为批复文号为“房水评

审[2022]2 号”。

2022 年 1 月，北京山水和泓风景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完成了本项目各地块

种植、设施平面图等。

2021 年 12 月，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受北京市房山区园林绿

化局委托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

2022 年 4 月，本项目开工建设，同月主体监理单位北京远东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进驻现场开展监理工作，同时负责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2022 年 12 月，工程完工。

2023 年 1 月，监理单位分别编制完成了《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

项目》监理工作总结报告，内容包含水土保持部分。

2023 年 3 月，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023 年 6 月，北京良乡蓝鑫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房山区 2022

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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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文件《关于

印发“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 2022 年度建设总体方

案”的通知》（市总指发〔202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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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关于房山区 2022年战略留白临时绿化项

目水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意见（房水评审[202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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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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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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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园林铺地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面层（透水砖和再生骨料）

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及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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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窦店镇 006 号地块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周口店镇 002 号地块再生骨料碎石铺装

城关街道 007 号地块透水砖铺装 城关街道 009 号地块透水砖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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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技术服务合同书水土保持监测及水土保持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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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附图

附图 1 小班种植、设施平面图（以周口店镇 002 号地块、西潞街道 003

号地块、窦店镇 006 号地块、城关街道 007 号地块、城关街道 008 号-009 号

地块为例说明）

附图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以周口

店镇 002 号地块、西潞街道 003 号地块、窦店镇 006 号地块、城关街道 007

号地块、城关街道 008 号-009 号地块为例说明）

附图 3 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图（以周口店镇 002 号地块和窦店镇 006

号地块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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